
债券代码：132001                                            债券简称：14 宝钢 EB 

换股代码：192001                                            换股简称：宝钢换股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14 宝钢 EB” 到期摘牌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原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到期赎回债权登记日：2017 年 12 月 8 日 

●到期赎回日：2017 年 12 月 11 日到期（因遇 2017 年 12 月 10 日为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故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到期赎回款项不另计息） 

●摘牌日：2017 年 12 月 15 日 

●到期赎回资金发放日：2017 年 12 月 15 日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原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1106 号文核准，于 2014 年 12 月 10 日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公开发行 40 亿元人民币可交换公司债券，期限为 3 年，2014 年 12 月 24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为“14宝钢EB”，债券代码为“132001”，

换股简称为“宝钢换股”，换股代码为“192001”。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2014 年可交换公司债券将于 2017 年 12 月 11 到期赎回

（因遇 2017 年 12 月 10 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故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顺延期间到期赎回款项不另计息）。根据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风险提示 

本次可交换债券的到期赎回债权登记日为 12 月 8 日，如果届时未能完成换

股，则公司将以本次发行的可交换债的票面面值的 101.5%（不含最后一期年度

利息）的价格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未换股的可交换债。即“14 宝钢 EB”到期赎回

价格为 103.00 元/张（含税）。投资者未及时换股可能会产生相应的投资风险。 

 

二、到期赎回方案 

根据《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4 年可交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

约定：在本次发行的可交换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以本次发行的可交换

债的票面面值的 101.5%（不含最后一期年度利息）的价格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未

换股的可交换债。具体上浮比率由公司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的人士）在本次

发行可交换债前根据市场情况与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另按照《宝钢集

团有限公司 2014 年可交换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的约定：本期债券的票面利

率为 1.50%。每张“14 宝钢 EB”面值人民币 100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1.50 元（含

税）。 

即“14 宝钢 EB”到期赎回价格为 103.00 元/张（含税）。 

 

三、停止交易及换股 

2017 年 12 月 8 日为“14 宝钢 EB”到期赎回债权登记日即“14 宝钢 EB”最

后换股日，到期赎回债权登记日购买“14 宝钢 EB”的投资者亦可在当日收市前

进行换股。2017 年 12 月 8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所有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14 宝钢 EB”将全部停止交易和换股。 

本公司将在本次公告后至到期赎回日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每日刊登到

期摘牌的提示性公告，通知持有人有关本次到期摘牌的各项事宜。 

 



四、信用账户的情况 

融资融券信用证券账户中持有 14 宝钢 EB 债券且需要进行换股的投资者，应

将 14 宝钢 EB 债券从信用证券账户划转至其对应的普通证券账户，并通过普通

证券账户进行换股申报。另外，投资者发起划转后次一交易日起方可通过普通证

券账户进行换股申报。 

如：投资者 12 月 7 日发起担保因划转申报，将信用证券账户持有的 14 宝钢

EB 债券划转至普通证券账户，则投资者于 12 月 8 日起方可在普通证券账户内进

行换股申报。 

此外，若有投资者于到期赎回债权登记日（12 月 8 日）当日买入 14 宝钢 EB

债券，再发起担保品划出申报将相关债券划转至普通账户，并于当日在普通账户

提交换股申报，则换股申报无效。且由于 12 月 8 日为最后交易日，其普通账户

内的 14 宝钢 EB 债券在此后无法再提交换股申报，只能将债券持有到期。 

此外，投资者可在融资融券信用证券账户内，对 14 宝钢 EB 债券申报卖出。 

 

五、可交换债券和换股代码的摘牌 

本公司在可交换债券摘牌日即到期赎回资金发放日，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披露《可交换债券到期赎回结果公告》，完成“14 宝钢 EB”到期赎回资金发

放以及“14 宝钢 EB”和“宝钢换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摘牌工作。 

 

六、咨询联系方式 

咨询部门：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 

电话： 021-2065 8888 

传真： 021-2065 8899 

 

特此公告。 



（本页无正文，为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14 宝钢 EB” 到期

摘牌的提示性公告》之盖章页）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